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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南通市区 

施工扬尘专项治理的实施意见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苏通科技

产业园区管委会，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为有效解决市区施工扬尘突出问题，提高城市管理水平，进

一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，决定开展施工扬尘专项治理

工作（以下简称扬尘专项治理）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总体目标 

根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南

通市市区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以及国家、省、市打赢蓝天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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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要求，按照“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、各

负其责、务求实效”的原则，加强市区施工扬尘专项治理，落实

施工扬尘管理措施，严肃查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，建立长效机制，

有效遏制施工扬尘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，推动市区空气质量持

续改善，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支撑。 

二、重点工作 

（一）明确参建各方责任 

1．建设单位责任：建设单位对施工扬尘治理负总责，应建

立施工扬尘治理责任制。在工程承包合同中将施工扬尘治理的费

用列入工程造价并足额支付，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扬尘防控责任和

具体措施，约定经济奖惩条款；建设单位（含代建方）应正确核

算应税污染物排放量，准期向工程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

环境保护税。 

2．施工单位责任：施工单位应切实强化施工扬尘治理主体

责任，针对工程项目特点，制定并严格落实施工扬尘治理工作方

案和管理制度。在建筑工地公示施工扬尘治理措施、责任人、主

管部门等信息，并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报送施工扬尘治理措施落

实情况。 

3．监理单位责任：监理单位应将施工扬尘防治纳入监理范

围，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各项扬尘防控措施。施工现场发现扬尘污

染的，必须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停工，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。施

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的，监理单位应及时向主管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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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机构报告。 

4．建筑垃圾运输单位责任：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应认真落实

建筑垃圾（工程渣土）运输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和相关措施，

使用合规车辆，加强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、人员管理。 

（二）加强施工现场扬尘管控 

1．明确工地扬尘防治标准。 

（1）工地周边全封闭围挡。建筑工地应采用硬质全封闭围

挡，鼓励采用装配式围挡。市区快速路、主干路的现场围挡高度

不低于2.5米，次干路、支路的现场围挡高度不低于1.8米。围挡

下方设置不低于20厘米高的防溢座。围挡应环绕工地四周连续设

置，按规定布设符合标准的公益广告。3000平方米以上的成片绿

化建设项目，在其周围设置不低于1.8米的封闭围挡，施工工地

内应设置车辆清洗设施以及配套的排水、泥浆沉淀设施，运输车

辆应在除泥、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工地。 

（2）裸土与物料堆放覆盖。对易干燥起尘的裸露场地和堆

放土方，超过4小时的，必须采取覆盖（六针以上密目网）、绿

化或固化等防尘措施。施工现场料具堆放整齐，产生扬尘的材料

露天堆放时，应采取定期洒水、防尘网覆盖等措施。建筑工地按

规定不得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，预拌砂浆应使用自带螺旋输送

装置和搅拌设备的专用储藏罐，搅拌设备四周设置全封闭围挡，

搅拌作业场地四周设置排水沟和沉淀池或设不低于15厘米高的

挡水坎并及时清理，防止泥浆沉积和外溢。施工现场应分类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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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垃圾堆放场地和垃圾池，上部应有覆盖密闭措施，起尘时应

及时湿润。建筑垃圾宜日产日清，严禁凌空抛掷和现场焚烧。 

（3）土方开挖等湿法作业。施工现场土方作业时，应在喷

淋降尘系统无法覆盖的区域布设满足抑尘需要的雾炮机并正常

使用；按要求配足保洁人员，及时对工地内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行

进路线等进行打扫、洒水、保洁。建（构）筑物拆除，桩头、路

面破碎，材料切割、打磨或钻孔，市政道路施工进行铣刨时，应

带水作业或设置专用封闭式作业空间。 

（4）路面与场地硬化。施工现场出入口、场内主要道路、

脚手架底部、主要操作场地以及生活、办公区主要道路必须进行

硬化处理，其承载力应能满足车辆行驶和抗压要求，及时洒水降

尘，保持路面湿润、清洁。基坑边坡车辆出入通道采用混凝土浇

筑或满铺钢板（钢板铺设道路可在底部铺设碎石和防尘网）等硬

化措施，并及时打扫清洁。 

（5）出入车辆有效清洗。建筑工地主出入口处应设置成套

定型化自动冲洗设施，场地狭小不具备设置条件的应配备高压水

枪进行冲洗，配套浇筑符合标准的排水沟和沉淀池，确保车身、

车轮、牌照及混凝土搅拌车出料口冲洗干净、泥浆水有序排放，

排水沟和沉淀池应及时清理。 

（6）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运输。建筑垃圾运输许可企业

应当取得分别由公安（交警）部门和城管部门核发的《建筑垃圾

（工程渣土）运输车辆禁区通行证》和《建筑垃圾（工程渣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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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证》。车辆运输建筑垃圾、土方时做到车厢密闭、车身整洁、

车轮无泥、车牌清晰、装载高度不超过车厢板高度、行驶过程无

抛洒滴漏。 

（7）工地喷淋洒水抑尘。建筑工地应按规定安装使用喷淋

降尘系统和移动洒水设施，并确保喷淋设施完好有效。施工作业

期间，喷淋系统应每4小时开启一次，每次开启时间不少于10分

钟。土方开挖和回填、地基基础、路基、绿化等施工期间，喷淋

系统应每2小时开启一次，每次开启时间不少于10分钟；扬尘监

测数据超标时（PM10监测指标大于100微克/立方米）或重污染

天气应急预警启动时，现场应立即开启喷淋降尘设备，保持场地

湿润不起尘。 

（8）其他扬尘治理要求。加强拆迁工地扬尘管控，拆迁主

体应在拆除准备、拆除实施及拆除完成未交付前落实降尘、覆盖

或覆绿措施。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，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

盖，超过3个月的，应当进行覆盖或覆绿。市政道路施工进行铣

刨、切割等作业时，应采取有效的防扬尘措施，灰土和无机料应

采用预拌进场。城市道路应及时加强清扫、吸尘，同时采取洒水、

喷雾降尘等措施，避免浮尘累积。使用柴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，

排气烟度不得超过国家标准GB36886-2018中规定的Ⅱ类相应限

值，工程机械正常使用过程中目视不产生明显黑烟。 

2．强化科技手段支撑。推行建筑工地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

视频监控系统。市区规模以上（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及以上）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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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工地必须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，并接入扬尘管理

在线监测平台和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。施工单位应购买或租赁

符合标准的工地扬尘在线监测设备，加强设备维护，确保数据准

确、正常传输，在扬尘污染达到预警值后，自动或人工开启喷淋

及雾炮等措施。政府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应做好表率，严格按照

相关要求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系统，落实各项扬尘防控措

施。 

3．加大重点区域防控力度。根据市区空气质量分析报告及

国控点实时监测数据，生态环境、住建、市政和园林、城管等部

门应及时监测分析污染源，采取针对性措施对空气质量超标的区

域开展重点监控防控，迅速开展联合执法查处行动。 

4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。施工单位应根据政府重污染

天气应急预案，制定在建工程扬尘防控响应方案，按照政府发布

的空气污染预警级别，及时采取相应的扬尘管控措施。 

（三）完善扬尘治理长效机制 

1．落实扬尘治理经济手段。调整建筑工程招标政策，依据

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

法的公告》（〔2018〕第24号），将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列入不

可竞争费用。强化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扬尘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和复

核，发挥部门联动效应，充分应用施工扬尘监管结果实施税款征

收，凡未落实道路硬化、边界围挡等污染防控措施以及施工过程

中多次因扬尘问题被通报或处罚的，不得扣除扬尘排放量削减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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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。 

2．完善信用管理。住建、市政和园林、城管、交通、水利、

铁路等部门应完善建设市场信用管理体系，将扬尘防控落实情况

纳入考评内容，定期公示考核情况。对扬尘管理不到位的建设单

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建筑垃圾运输单位记入不良信息。一

个年度内，因施工扬尘违法行为被处罚两次的施工单位，暂停其

在我市投标资格半年。 

3．推进设备提档更新。积极引导工程机械升级改造，鼓励

淘汰老旧工程机械。城管、公安等部门按照《南通市全密闭智能

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技术规范》相关要求，引导和推动市区建筑垃

圾运输企业自主开展运输车辆的更新换代工作，相关车辆逐步向

四标车提档升级，并在招标条件中予以明确。市区所有建筑垃圾

运输车辆必须统一安装新型放大反光号牌。 

4．实施差别化管理机制。建筑工地（爆破、破碎、拆除、

土石方作业除外）已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相关主管

部门联网，能严格落实“六个百分之百”要求，并且施工场地内

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使用合格燃油，无明显冒黑烟现象

的，可申请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豁免，在非最高等级应急管控期

间正常施工作业。对扬尘管控好的项目，在夜间施工许可审批、

施工扬尘环保税系数削减、标准化示范工地推荐、企业信用考核

等方面给予支持；对扬尘管控不力的项目，加大监督检查的频次

和力度，取消评优评先资格，限制相关企业在南通市区范围内开



 

— 8 — 

展新建工程建设相关活动，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统筹。建立市区施工扬尘专项治理联席会议

制度，统筹组织推进施工扬尘治理工作，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

各司其职、协同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，具

体负责施工扬尘治理日常工作，协调安排五个行政执法检查组，

适时对重点时段、重点区域、重点项目进行实地督查。加强信息

报送，各检查组每月25日前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

况。市考核办要将施工扬尘治理推进情况纳入市级相关部门和单

位“四个全面”考核内容，市国资委要将扬尘治理落实情况纳入

市属企业绩效考核内容。 

（二）严格执法检查。建立健全生态环境、城管、公安、住

建、市政和园林、交通、水利、铁路等部门的信息共享、联动执

法机制，通过常态化的联合查处、专项督查、考评通报、税收复

核等方式，形成扬尘治理高压态势。凡扬尘防治措施不落实、履

行职责不到位的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建筑垃圾运输

单位，依法采取责令限期整改、通报批评、警示约谈、行政处罚

和记录不良信用等措施进行严厉查处。 

（三）加强社会共治。属地政府、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积

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，将施工扬尘治理知识和相关规定纳

入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内容；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引导作用，宣传经

验做法，反映工作动态，曝光典型案例，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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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意识；畅通举报渠道，通过数字城管、热线电话、微信公众平

台、手机APP等多种方式受理施工扬尘方面的群众举报，调动社

会公众参与施工扬尘治理的积极性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 

各县（市）可参照执行本意见，或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本

县（市）的实施方案。 

 

附件：南通市区施工扬尘专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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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南通市区施工扬尘专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 

 

为加强组织统筹，有力推动南通市区施工扬尘专项治理工作

开展，市政府决定建立市区施工扬尘专项治理联席会议（以下简

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 

一、联席会议成员组成 

召 集 人：陈晓东  市政府副市长  

副召集人：王  智  市政府副秘书长 

王开亮 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

成    员：孙剑波  市考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

李建东 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，市攻坚办专职

副主任 

张召新 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助理 

杨  成 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 

施桂林  市财政局副局长 

徐  晖 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

钮雪冰  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

周为民 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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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  强  市市政和园林局总工程师 

张小青 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、市城市管理综合

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

顾才群 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 

蔡  莉  市水利局副局长 

江  宏  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

周宏建  南通市税务局副局长 

倪勇兵  实际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副主任 

顾欣荣  市铁路办公室副主任 

王辉元  江苏省南通狼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

室副主任 

施  健  南通创新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

朱峭嵘  南通城建集团副总经理 

陈新钧  南通文旅集团副总经理 

韩  旭  南通轨交公司副总经理 

杨晓峰  市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 

傅  靖  江苏省电力公司南通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

郁振标  市水务公司副总经理 

刘学军  通州区政府副区长 

谭  真  崇川区政府副区长 

冯  斌  港闸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 

曹维熙 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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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联席会议职责 

统筹协调市区施工扬尘管控工作，督促各地、各相关部门和

单位落实监管职责，研究推进施工扬尘管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

重要事项，组织推动联合执法、专项治理和监督检查，组织开展

各地、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扬尘管控工作考评。 

三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

（一）市考核办：负责将施工扬尘治理工作情况纳入对市级

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考核。 

（二）市攻坚办：负责推进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扬尘在线

监测和视频监控接入相关工作，配合考核年度重点任务。 

（三）市监察委：负责监督扬尘工作推进情况。 

（四）市公安局（交警支队）：负责制定合理建筑垃圾车辆

运行时间、路线通行政策。查处工程运输车辆故意遮挡或污损号

牌、不按规定悬挂号牌、无牌无证、假牌假证，不按规定线路行

驶、超载超速行驶、违反交通信号和标志标线，以及车辆检验过

期或检验不合格、报废车上路行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及其他违

法行为。会同城管部门为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车辆安装新型放大反

光号牌。 

（五）市财政局：负责扬尘专项治理相关经费保障，配合做

好施工扬尘环保税征收管理相关工作。 

（六）市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市级收储地块扬尘污染防治工作，

督促指导各区落实属地收储地块扬尘污染防治责任，动态更新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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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地块清单。 

（七）市生态环境局：负责对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

一监督管理，配合税务部门做好施工扬尘环保税征缴工作。对管

辖区域内工业企业、堆场开展专项检查，发现问题督促企业及时

整改；定期对市区扬尘在线监测数据进行分析，积极运用扬尘在

线监测数据开展大气污染监督执法，现场检测样本及时进行固化

证据，作为处罚和征税依据。 

（八）市住建局：负责履行市区施工扬尘专项治理联席会议

办公室职责，牵头制定全年施工工地扬尘防控目标计划，统筹考

核相关工作进度；组织开展扬尘专项督查和联合执法活动；负责

动态更新市区已报监的房屋建筑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清单，

督促项目参建各方落实扬尘防治责任；牵头推进规模以上房建工

程、轨道工程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系统；牵头负责商砼

企业扬尘污染防治；完善相关企业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。 

（九）市市政和园林局：负责制定市区市政工程（含维修、

养护作业）、公用工程、绿化工程、燃气工程的扬尘防治目标计

划，考核相关工作进度；组织相关工程扬尘专项督查和联合执法

检查；负责动态更新相关工程项目清单，督促项目参建各方落实

扬尘防治责任，牵头推进相关项目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

系统；完善相关企业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。 

（十）市城管局（行政执法局）：负责建筑垃圾运输、公共

场所及道路的清扫、保洁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工作。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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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密闭智能建筑垃圾运输车辆，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未密闭运

输、GPS定位监管设备不开启使用、偷倒乱倒、抛撒滴漏、带泥

上路等现象依法处罚。对涉及大气污染相关移交案件依法处罚。

会同公安（交警）部门为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车辆安装新型放大反

光号牌。 

（十一）市交通运输局：负责交通工程施工和沿江、沿海、

内河港口码头物料堆放、装卸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制

定年度扬尘防治目标计划，组织扬尘专项督查和联合检查执法；

负责动态更新相关项目清单，督促相关企业落实扬尘污染防控措

施，牵头推进相关项目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系统；完善

相关企业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。 

（十二）市水利局：负责水利工程及其物料堆放、装卸扬尘

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制定年度扬尘防治目标计划，组织扬

尘专项督查和联合检查执法；负责动态更新相关项目清单，督促

相关企业落实扬尘污染防控措施，牵头推进相关项目安装扬尘在

线监测和视频监控系统；完善相关企业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。 

（十三）市国资委：负责将扬尘专项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

市属企业年度绩效考核内容，重点考核监督。 

（十四）市税务局：负责施工扬尘环保税的征收管理，加强

过程复核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落实施工扬尘监管责任。 

（十五）市代建中心：负责督促政府投资代建工程扬尘治理

相关经费的投入和施工现场防尘制度、措施的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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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六）市铁路办：负责督促铁路工程扬尘防治目标计划，

考核相关工作进度；组织铁路工程扬尘专项督查和联合执法检

查；负责动态更新相关工程项目清单，督促项目参建各方落实扬

尘防治责任，牵头推进相关项目安装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系

统；完善相关企业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体系。 

（十七）市城建集团、文旅集团、轨道公司、保障房公司：

负责督促相关项目扬尘治理经费的投入和施工现场防尘制度、措

施的落实。 

（十八）市供电公司：负责市区电力工程或涉及电力管线迁

改等工程扬尘治理经费的投入和施工现场防尘制度、措施的落

实。 

（十九）市水务公司：负责市区供排水工程或涉及供排水管

线迁改等工程扬尘治理经费的投入和施工现场防尘制度、措施的

落实。 

（二十）通州区政府、崇川区政府、港闸区政府、开发区管

委会、通创办：负责各自辖区内扬尘污染管控工作，重点做好拆

迁工程及区属工程的监督管理工作；组织相关工程扬尘专项督查

和联合执法检查；负责动态更新相关工程项目清单，督促项目参

建各方落实扬尘防治责任，牵头推进相关项目安装扬尘在线监测

和视频监控系统；督促辖区内未取得合法施工手续的工地及时办

理相关手续，函告相关主管部门，依法处罚违法行为，在工地未

取得合法施工手续前，负责其施工现场扬尘管控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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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，市住建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

任。市住建局分管局长为副主任，负责日常工作。联席会议设联

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处室负责人担任。联席会议可根据需要，

邀请其他部门或单位参加。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在完成本职任务

的基础上，还应当完成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任务。联席会议成员

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变更人选，报联席会议

总召集人同意，不再另行发文。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，特殊

情况临时召集。会议由召集人或委托办公室召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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